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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川县三项措施

全面推进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工作
在开展第三批学习实践活动中，江川县把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作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抓紧抓实，采取三项措施，全面推进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工作。

领导重视，落实责任。县委常委会就未启动建设的4家拆除重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的重建工作作了专题会议研究；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石振武深入未建点调研工作，提出重建要求。同时，县委将村级组织活动场所重建工作纳入年度党建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进行考核，明确有重建任务的村年底未启动建设的，乡镇取消评先选优资格。并明确乡镇党委书记是本乡镇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分管组织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是直接责任人，各村党总支书记是具体责任人。形成了由县委组织部牵头抓总，财政、建设、包村单位、群团组织等各部门密切配合，县、乡、村三级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明确要求，科学规划。为确保重建工作顺利完成，各重建点结合各村实际，设计施工图纸，充分体现地方特色、乡土特色及民风民俗，并综合考虑活动场所的办公功能、教育功能、服务功能和文化娱乐功能，充分发挥活动场所“一室多用”的功能和效益，使活动场所成为农村 “党员之家”、“青年之家”、“妇女之家”、“群众之家”。根据各村党员情况和发展的需要，按照重建的活动阵地建设规模不低于300平方米，党员活动室规模在100平方米左右的要求，确保建一个成一个，收到成效。
多方协调，整合资源。一是按照“向上级争取一点，县财政补一点，乡（镇）、村自筹一点，联系单位支持一点，社会各方筹措一点”的办法，统筹整合各类资源，积极筹措建设资金，科学配置，避免重复建设。对未启动建设的伏家营村以及正在建设的上头营、矣文、温泉村在市委组织部每家补助2.5万元的基础上，县财政每家补助10万元，县委组织部从党费节余中每家补助1万元。大街镇党委积极想办法对伏家营、上头营每家补助5万元，矣文包村单位安监局从紧张的办公经费中支持了1万元。二是整合发改、财政、民政、扶贫、农业、卫生、文化等部门的资源和资金，保证建设资金和投资规模，实现统一建设，资源共享。现未启动建设的伏家营村，镇、村正在协调原伏家营卫生院进行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的改重建。三是把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与民兵、妇女、青年、老年组织活动室、以及现代远程教育站点、“农家书屋”、卫生室、文化室、科技室、警务室等建设结合起来，合理确定了建设规模和功能布局。四是把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与新农村示范点建设、扶贫整村推进、基层政权建设、民族发展项目建设、农村校点收缩等项目联动起来，统筹安排，有效解决资金投入不足、建设力量和选址规划难到位的问题。江城镇三百亩村、安化乡新庄村利用农村校点收缩之机，整合原校点资源，进行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改扩建。
截至日前，上头营村、矣文村已经破土动工、基本完成地基工程，温泉村已完成图纸设计、准备进行招标工作，伏家营村正积极协调、预计年前也可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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